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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照顧者提供的支援和津貼  
 
 
目的  
 
  本文件旨在概述過往在立法會及相關委員會的會議上

有關為長者及殘疾人士的照顧者提供支援和津貼的討論。  
 
 
背景  
 
2.  據政府當局表示，政府一向十分重視家屬照顧者的貢獻

及他們的需要，這是整體社會福利政策 (包括安老服務和康復服

務的政策 )策略性發展的一個重要元素。具體而言，支援家屬照

顧者的措施符合 "居家安老 "政策的基本原則。"居家安老 "有助提

升長者的生活質素，而需要長期護理的長者亦不一定需要在安

老院舍接受照顧。同樣地，政府當局已加強對殘疾人士照顧者

的支援，以幫助殘疾人士完全融入社區。  
 
3.  為照顧者提供的支援包括為他們提供資訊、培訓和輔導

服務，協助他們成立互助小組，設立資源中心，以及在長者中

心及康復中心示範和借出復康器材。  
 
 
議員的商議工作  
 
護老培訓地區試驗計劃  
 
4.  議員就為照顧者提供的支援所作的討論涵蓋兩個主要

範疇，即 "培訓與支援 "及 "現金津貼形式的資助 "。事務委員會在

2007年10月15日的會議上，聽取當局簡介行政長官2007-2008年度



施政報告所提出的福利措施。委員獲告知，為培育個別人士基本

護老知識及發展 "陪老 "服務，以紓緩護老者的壓力，政府當局將

會推出地區試驗計劃，資助長者地區中心舉辦護老培訓課程試驗

計劃，並招募完成該等課程的人士成為"陪老員"。  
 
5.  在 2009年 2月 9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委員獲悉政府當

局計劃把護老培訓地區試驗計劃擴展至全港各區。委員察悉，

試驗計劃於 2007年推出，旨在鼓勵長者中心與社區組織發揮協

同效應，以期為照顧者提供各種支援服務，包括輔導、技術培

訓，以及長者暫託及日間護理服務，從而為護老者提供歇息的

機會。部分委員原則上支持該計劃，但他們指出，由於安老宿

位不足，護老員對於支援長者在社區安老擔當重要的角色。他

們建議，如護老員所照顧的長者正在輪候入住資助安老院舍，

該等護老員便應獲提供資助。其他委員認為，單靠為照顧者提

供培訓並不能解決資助宿位不足所引起的問題。  
 
6.  政府當局表示，安老事務委員會正就提供長者住宿照顧

服務的長遠規劃研究相關事宜。政府當局將與安老事務委員會

合力研究如何進一步推廣優質住宿照顧服務的發展，以應付長

者的長期護理需要。在 2010年 1月 11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安

老事務委員會陳述其就長者住宿照顧服務所作的報告，當中指

出，香港長者的入住院舍比率 (即長者入住安老院舍的百分比 )
較其他多個國家為高，因此有空間優化及推廣使用社區照顧服

務。報告亦指出，當局應加強為照顧者提供的支援服務。  
 
提供照顧者津貼  
 
7.  在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上，委員討論提供社區照顧服務

時，一再呼籲政府當局加強對照顧者的支援，尤其是透過引入

照顧者津貼，以紓緩他們的壓力和經濟負擔。委員提出此建議，

是由於家屬照顧者既付出了自己的時間和精力照顧家人，同時

亦幫助紓緩長者對資助院舍和日間護理中心的迫切需求，有助

政府當局節省在提供安老服務方面的開支。為此，政府當局應

補償家人因在家照顧長者而招致的經濟損失。在事務委員會討

論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期間，部分委員促請政府回應

社會對引入照顧者津貼的強烈訴求。  
 
8.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照顧家庭是家人的責任。身體機

能受損的長者需要不同種類的照顧服務，由專業護理人員提供

專業的醫療服務，而非現金，可更切合他們的需要。安老事務

委員會又表示，瞭解家屬照顧者在照顧長者方面所承受的壓

力。雖然擬議的服務券計劃不會向家屬照顧者發放款項，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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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社區照顧服務券的長者和家屬照顧者可選擇最切合他們需要

的社區照顧服務，從而紓緩照顧者在家照顧長者的壓力。此外，

根據海外經驗，向照顧者發放現金津貼，難免會引起對濫用公

帑的關注，因此當局有需要審慎考慮與此建議有關的各項事宜。 
 
"為家屬照顧者提供支援 "的議案  
 
9.  立法會在 2009年 11月 18日會議上通過 "為家屬照顧者提

供支援 "的議案，促請政府當局實施多項措施，包括設立 "照顧殘

疾人士津貼制度 "，例如提供額外免稅額，以紓緩他們的經濟負

擔。政府當局表示，倘若家屬照顧者有經濟困難，他們及其家

人可透過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下稱 "綜援 ")計劃獲得經濟援助，以

應付基本生活需要。現時，綜援計劃為殘疾人士及長者受助人

提供較高的標準金額，以及各項補助金和特別津貼。倘若殘疾

人士經醫生證明為需要經常護理並獲社工推薦，可領取 "特別護

理費津貼 "，以支付他們在家中使用特別護理服務的費用，包括

聘請照顧者的開支。政府當局重申，為家屬照顧者提供各類型

的支援服務，目的在於協助他們履行家庭責任，減輕他們的壓

力，而非取代家庭的功能；現行的支援服務比直接為家屬照顧

者提供津貼更能配合照顧者的需要。  
 
10.  在獲得通過的議案中，議員亦促請政府當局加強支援紓

緩照顧者的服務，例如增加日間護理及暫託護理床位服務、加

強對自助組織的支援、加強照顧者的訓練，以及優化藥物名冊

的評選機制。政府當局表示會繼續在政策及服務的層面，檢討

各種福利服務在支援服務使用者及其照顧者方面的成效和發展

方向，亦會繼續在全港各區物色合適的選址，興建新的資助院

舍。至於藥物名冊內的藥物種類，政府當局表示，截至 2009年
10月，自藥物名冊在 2005年 7月實施以來，共有40種新藥物獲納

入藥物名冊的通用和專用藥物類別。為進一步加強與病人組織

的伙伴關係，醫院管理局於 2009年就藥物名冊正式設立病人團

體諮詢機制。  
 
護老者津貼先導計劃  
 
11.  政務司司長在 2013年 3月 22日的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

匯報扶貧委員會的工作時表示，扶貧委員會轄下的關愛基金

專責小組或擬考慮研究推行先導計劃，由關愛基金撥款，向護老

者發放津貼。此項先導計劃將會配合社區照顧服務券計劃，協助

長者居家安老。在長期護理政策聯合小組委員會 2013年 5月 28日
的會議上，政府當局向委員簡介其引入先導計劃的初步構想。

該計劃旨在幫助有需要的家庭，協助家中長者居家安老。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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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團 體 表 達 意 見 ， 認 為 當 局 應 把 護 老 者 津 貼 列 為 長 遠 福 利

措施，而非關愛基金下一項有時限的援助項目。照顧者津貼應

無須通過經濟狀況審查，並且不應因發放津貼而不再提供資助

長者社區及住宿照顧服務。除護老者外，照顧者津貼的範圍應

擴闊至涵蓋殘疾人士、長期病患者和幼兒的全職照顧者。  
 
12.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當局對此計劃在規模和安排方面

的構思和意見持開放態度，以期制訂務實可行的先導計劃，並

會因應推行護老者津貼先導計劃的經驗，考慮擴闊此計劃的

涵蓋範圍。  
 
 
最新發展  
 
13.  政府當局會在事務委員會 2014年 2月 10日的會議上，就

在關愛基金下向低收入家庭護老者提供生活津貼的先導計劃的

擬議安排，徵詢事務委員會的意見。  
 
 

相關文件 

 
14.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此等文件已登載於立法會

網站。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4年 2月 6日  
 



附錄  
 

為照顧者提供的支援和津貼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07年 10月 15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08年 10月 23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09年 2月 9日  
(議程第V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  
 

2009年 11月 18日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117至165頁  
 
進度報告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0年 1月 11日  
(議程第 IV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1年 7月 11日  
(議程第 II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1年 10月 21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2年 2月 13日  
(議程第V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2年 4月 27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內務委員會  2013年 3月 22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會議過程逐字紀錄本

 
長期護理政策聯合  
小組委員會  
 

2013年 5月 28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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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2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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